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8 日；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90 人；
3、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数量为 1,900,000 股， 占授予前公司股本总额

732,666,277 股的 0.26%。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公司
完成了《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
票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20 年 3 月 30 日。
2、授予数量：190.00 万股。
3、授予人数：90 名。
4、授予价格：2.20 元 / 股。
5、股票来源：公司定向发行的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
6、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具体如下：

姓名 职位 本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共 90人） 190.00 100.00% 0.26%

合计 190.00 100.00% 0.26%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
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
致。

7、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安排：
（1）本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

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
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的原则回购注
销。

（2）预留部分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期解除限售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期解除限售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期解除限售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
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
销。

8、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包括预留部分）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19-2021 年三个会计年度，

分年度进行财务业绩指标考核， 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
度的解锁条件：

解除限售期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2019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2019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2020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2020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2021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202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预留部分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所示：

解除限售期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2019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2019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2020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2020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2021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202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业绩考核年度“净利润”是指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和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根据《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相关制度实施。 个人绩效考核分为 A、B、C、D、E 五个档
次，各考核档次对应的解除限售系数如下：

考评结果 A B C D E

解除限售系数 100% 90% 75% 50% 0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的条件未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9、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情况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本次实际授予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授予数量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预留授予方案一致， 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中确定的人
员。 本次实际授予价格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授予价
格调整方案一致。

二、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编号为 CAC

证验字[2020]0089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止，公司已收到 90 名激励
对象缴纳的款项合计 4,180,000.00 元，其中：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
币 1,900,000.00 元，其余 2,28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同时我们注意到，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32,666,277.00 元，
股本人民币 732,666,277.00 元，已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出具 CAC 证验字 [2020]005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734,566,277.00 元，股本人民币 734,566,277.00

元。
三、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20 年 3 月 30 日，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20 年 6

月 8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
通股 214,571,757 29.29 +1,900,000 216,471,757 29.47

高管锁定股 35,026,760 4.78 0 35,026,760 4.77
首发后限售股 167,566,197 22.87 0 167,566,197 22.81
股权激励限售股 11,978,800 1.64 +1,900,000 13,878,800 1.8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8,094,520 70.71 0 518,094,520 70.53
三、总股本 732,666,277 100.00 +1,900,000 734,566,277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每股收益摊薄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 734,566,277 股摊薄计算，2019 年度每股

收益为 0.2690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 732,666,277 股增加至

734,566,277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动。
本次授予前 ， 控股股东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

115,188,480 股，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 15.72%；本次授予完成后，其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不变，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变动至 15.68%。

本次授予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学愚夫妇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公司股
份 247,732,432 股，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 33.81%；本次授予完成后，其合计控制公
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变动至 33.72%。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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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2019 年末总股本扣
减截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已回购股份为基数， 按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 1.30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自分配预案首次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
2019 年末总股本 2,024,379,932 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已回购股份 104,838,238
股后的 1,919,541,694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30 元（含税），公
司本次现金分红共计人民币 249,540,420.22 元。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本次实施
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2019 年末总股本 2,024,379,932 股扣

减截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已回购股份 104,838,238 股后的
1,919,541,69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17 元人民币现金；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3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1

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办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9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8*****919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999 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 08*****909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6*****901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0 年 6 月 3 日至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6 月
10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 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 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

例，即 1,919,541,694 股×0.13 元 / 股 =� 249,540,420.22 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
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
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 实际现金分

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即 249,540,420.22 元÷2,024,379,932 股 =0.1232676
元 / 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 -0.1232676 元 / 股。

七、 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3979919
联系邮箱：ir@ztgame.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 655 号
八、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

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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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暂以 2020 年 4 月 21 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
252,107,921 股（总股本 252,492,921 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数量 385,000
股）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 预计分红总额
20,168,633.68 元。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
年度分配。 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由于
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及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
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52,492,921 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
本公司 947,400 股股份。 因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权利，根据“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的原则，故将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如下：
以公司可参与分配的股本 251,545,521 股（总股本 252,492,921 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
持有的股份数量 947,400 股）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801788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20,168,618.02 元。

每 10 股现金红利（含税）=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 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数
量）=20,168,633.68 元÷（252,492,921-947,400）股 =0.801788 元

【注：本次实际分配现金股利总额为 20,168,618.02 元，与分配预案派发现金股
利总额 20,168,633.68 元存在差异，系扣除已回购股份后，计算每 10 股现金分红金

额时采取保留 6 位小数、第 7 位舍位的处理方式，个别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
时去尾造成。 】

3、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251,545,521.00 股为基数， 其中回购股份 947,400.00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801788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721609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60358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80179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1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2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

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 = 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扣除回购股份后每 10 股现
金红利（含税）÷10 股，即 20,168,618.02 元 =（252,492,921-947,400）股×0.801788
元÷10 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
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 实
际现金分红总额 / 总股本 =20,168,618.02 元÷252,492,921 股 =0.079878 元 / 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79878 元 / 股。

七、权益分派实施后，涉及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方案的调整
根据公司回购方案，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

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本次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拟回购价格由不超过（含）人民币 20.00 元 /

股调整为不超过（含）人民币 19.92 元 / 股（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 调整前的回购价格－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金额

=20.00-0.079878=19.92 元 / 股（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为了保证利润分配的正常实施，公司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

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不进行回购。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五星路 707 弄御河企业公馆 A 区 3 号楼
咨询联系人：沈一涛、高梦影
咨询电话：021-50770196/021-50779159
传真电话：021-50770183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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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501,839,77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3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 股派 0.567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26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63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2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766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08*****304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4 08*****869 北京远大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8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10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其他说明
1、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止，如公司股本总额

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按最新股本总额相应调整每股分
配比例。

自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0000 室
咨询联系人：韩丹、贾咏斐
咨询电话：029-87406171� � � � � 传真电话：029-8740625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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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者“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
分配方案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28,00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7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51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2 08*****275 永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6 月 2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10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 1016 号
咨询联系人：陈凯
咨询电话：0575-84025665� � � � 传真：0575-84021062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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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获 2020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以公司
总股本 1,156,278,085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
共分配现金红利 34,688,342.5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结转入下一年度；公司
2019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分配方案一致，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
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56,278,085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7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1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936 吴培服
2 01*****174 吴迪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6 月 3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10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咨 询 人：花 蕾
电 话：0527-84252088
传 真：0527-84253042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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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已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56,884,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 股派 0.18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4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分配总额固定，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利润分
配的实施距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利润分配方案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1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2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
咨询联系人：胡照顺 陈钊
咨询电话：0539-6263620

传真电话：0539-6263620
六、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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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会议具体时间以中国证监会官网公告为准，公
司届时亦将另行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
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华通医药，股票代码：002758）及可
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华通转债，债券代码：128040）将在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召

开当天停牌，待审核结果出具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申请股票、可转换公司
债券复牌，具体时间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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